







涞政办〔2023〕78号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涞源县2023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调整使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涞源县2023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调整使用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31日


涞源县2023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调整使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河北省财政厅等11部门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冀财农【2021】53号）、《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农【2023】34号）精神，切实加强和规范统筹整合资金的使用管理，结合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任务，就2023年度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制定本实施方案。
1、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省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县相关会议精神。以“十四五”乡村振兴规划为引领，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目标，以提高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成效为导向，以具体建设项目为抓手，集中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进一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
（二）编制必要性
通过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可进一步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有效解决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稳定就业、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以及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等方面的瓶颈问题，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三）目标任务
在统筹整合资金的投入和撬动下，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稳定就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实施，持续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果，脱贫人口实现可持续稳定增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确保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乡村振兴有序推进。
（四）达到综合效果
通过财政涉农资金的统筹整合使用，进一步提升脱贫群众致富能力，稳定增加脱贫人口收入和村集体经济收入；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村容村貌明显改观，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二、整合范围及规模
结合全县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实际，计划整合财政涉农资金38316万元，实际整合涉农资38316万元，整合率100%，具体情况为：
（一）中央资金
2023年整合使用中央资金1089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0479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419万元。
（二）省级资金
2023年整合使用省级资金17079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6756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323万元。
（3） 市级资金
2023年整合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055万元。
（四）县级资金
2023年整合使用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284万元。
三、建设任务
（一）产业扶贫项目
1.安排11万头楼房养猪配套消杀车间、冷库项目、赵家井集中养殖配套污水处理工程、养殖场鸡舍保温项目、扯拽沟养殖场入场路、涞源县金家井乡示范区玖兴养鸡分散养殖基地项目防洪工程、扯拽沟村集中联建养殖场项目、第二批养鸡污水处理项目、11万头楼房养猪项目、玖兴养鸡（14栋鸦雀楼）马庄基地建设项目、玖兴养鸡（18栋柳树沟）马庄基地建设项目、玖兴养鸡赵家井基地建设工程项目、玖兴养鸡中庄基地项目、黑山养猪场配套项目、11个乡镇24个养殖场建设项目、16个宝迪养猪第二标段消毒隔离设施项目、京冀对口帮扶养殖项目配电工程、第二批玖兴养鸡放养基地、宝迪养猪放养小区配电项目、灾后重建项目、11万头楼房养猪入场路项目、涞源县宝迪养猪放养小区消毒隔离设施项目、黄土岭养鸡场设备安装项目、玖兴养鸡王家湾基地防洪工程、养鸡场配套、金家井乡示范区玖兴养鸡分散养殖基地、京冀对口帮扶养殖配水项目、留家庄养鸡场附属设施、、农产品销售市场、养鸡场建设共28个项目，资金12791.411996万元。产业及配套项目产权归项目村集体，依托养殖效益覆盖脱贫户56016户，126247人。
2.安排玖兴肉鸡养殖片区粪污发酵处理项目、涞源县直隶黑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涞源县玖兴肉鸡养殖片区病死鸡无害化处理项目（养鸡场配套设施）、涞源县直隶黑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防洪工程、玖兴肉鸡养殖病死鸡无害化处理项目、玖兴肉鸡养殖片区粪污发酵处理项目、涞源县扯拽沟肉鸡养殖片区槽式发酵粪污处理项目东侧坡体防护工程、东团堡乡黑木耳菌包厂、宏福农业产业园、黑木耳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玖兴养鸡养殖片区发酵粪污处理项目、涞源县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有机肥厂项目、黑木耳无菌接种车间项目、河北省涞源县贫困村食用菌（黑木耳）产业扶贫项目、河北省涞源县贫困村食用菌（黑木耳）产业扶贫二期项目、河北省桃木疙瘩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农场奖补项目、河北省涞源县贫困村食用菌（黑木耳）产业扶贫项目配套工程、玖兴有机肥厂场地防护暨上庄村北阳沟农田保护基础设施工程、年产300万套父母代肉鸡育种共19个项目，资金16841.950374万元。产业及配套项目产权归项目村集体，依托养殖效益覆盖脱贫户52911户，113082人。
3.安排小西庄村玖兴养鸡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西夹山村玖兴养鸡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杏树沟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鲍家路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硬化工程、闫家庄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东龙虎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石道沟村玖兴养鸡场产业配套路硬化工程、南石佛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西神山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五节崖村黑木耳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西泉头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清风沟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张家铺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玉皇庵村玖兴养鸡场产业配套路硬化工程、吉河村玖兴养鸡场产业配套路改造工程、高家庄村玖兴养鸡场产业配套路硬化工程、汤子岭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隧道口防护工程、杨家庄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路基工程、支家庄村宝迪养猪场产业配套路路基工程共19个，资金3073.7127万元。产业及配套项目产权归项目村集体，预计受益脱贫户1220户，脱贫人口2475人。
[bookmark: _GoBack]4.安排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18个，资金900万元，预计收益脱贫人户526户，脱贫人口972人。

（二）基础设施项目
安排金家井乡衔接示范区项目、金家井乡衔接示范区小微型项目、基础设施提升项目3个，资金465.451459万元。
（三）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
安排脱贫人口外出务工补贴项目1个，资金116.1万元。
（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安排县城产业园消防及外网配套工程、塔崖驿村搬迁片区电梯安装项目2个，资金332.425545万元。
（五）金融扶贫项目
安排金融贴息项目1个，资金74.997926万元。用于脱贫户小额贷款贴息，贴息标准执行银行基础利率4.354%。
（六）雨露计划项目
安排雨露计划项目1个，资金339.95万元。分别补助2022年秋季，2023年春季建档立卡学生，补助标准1500元/学期。
（七）项目管理费
安排项目管理费项目1个，资金400万元。用于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编制，地形测量，地质勘探、水土保持、水资源论证等支出。用于项目后期结算、验收等服务类支出。
（八）偿还易地扶贫搬迁贷款
安排偿还易地扶贫搬迁贷款项目1个，资金2780万元。
（九）以工代赈项目
安排以工代赈项目项目1个，资金200万元

4、 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对列入本实施方案的项目，由资金主管部门按照资金额度，结合本部门承担的建设任务，从项目库中选取重要且急需实施的项目报县乡村振兴局。
（二）项目审核。对部门申报的项目，由县乡村振兴局进行初审，汇总后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三）项目论证。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县直相关部门的领导、业务骨干、乡镇政府领导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讨论研究，论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
（四）项目批复。县政府召开县政府专题会议对通过论证的项目进行批复。
（五）项目实施。由项目主管部门（责任部门）组织项目实施，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进度、工程质量、资金拨付等负主体责任。
（六）项目验收。项目竣工后，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项目验收，重大项目可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验收。
（七）资金拨付。资金拨付由项目主管部门按照工程进度及验收情况报县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授权支付到项目主管部门和乡镇，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的资料完整性负责。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涞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衔接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财政局局长李继军同志兼任。
（二）严格程序，规范运行。在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中，严格按照项目申报、审批程序推进项目建设，对不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或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计划的单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或完工后，项目单位完善相关项目资料，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三）信息公开，加强监管。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分别在项目申报、项目批复、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环节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乡镇政府政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等平台将项目相关情况及时公开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县审计、乡村振兴和农业、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项目实施、资金管理进行审计、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县政府汇报，并责成项目实施单位限期整改。
（四）完善绩效考评。进一步完善衔接资金的绩效考评制度。县财政局牵头负责对实施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组织相关部门做好自评，撰写自评报告。县财政局可采取委托第三方评价方式开展重点评价，独立出具绩效评价报告，经财政局各相关绩效评价责任股室验收后提交。
附件1：涞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2：涞源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清单
附件3：涞源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清单
附件4：涞源县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清单（非脱贫村）



附件1：

涞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燕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副组长：尹刚亮  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
        尹  硕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成  员：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法院、县检察院、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民政局、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县气象局、县医疗保障局、县银监办、县人行、县农行、县工行、县农发行、县农信社、县邮储银行、县中行、保定银行涞源支行、人保财险涞源分公司、县城投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财政局局长李继军同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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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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